
釋字第一○八、一○九號解釋

‧39‧

不能依取得時效取得所有權，倘所有權人復得因消滅時效喪失回復請

求權，將仍永久負擔義務，顯失情法之平。本院院字第一八三三號解

釋，係對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而發。至已登記不動產所有

人回復請求權，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，應予補充

解釋。

釋字第一○八號解釋（54.7.28.）

【解釋文】

告訴乃論之罪，其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，其六個月之

告訴期間，應自得為告訴之人，知悉犯人最後一次行為或行為終了之時

起算。本院院字第一二三二號解釋應予變更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告訴乃論之罪，其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，其六個月之

告訴期間，若自得為告訴之人最初知悉犯人之時起算，則難免發生犯罪

行為尚在連續或繼續狀態中，而告訴期間業已屆滿，不得告訴之情事，

亦非情理之平。故其告訴期間，應自知悉犯人最後一次之行為或行為終

了之時起算。

本院解釋，除因法令內容變更而失效者外，在未經變更前，仍有其

效力，不得牴觸，合併指明。

釋字第一○九號解釋（54.11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，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，或

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，事先同謀，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

者，均為共同正犯。本院院字第一九○五號、第二○三○號之一、第二

二○二號前段等解釋，其旨趣尚屬一致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共同正犯，係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，在共同意思範圍內，各自分




